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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美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或「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3,318,795 2,353,952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4 (687) 1,106 
 

 
  

回贈 3 (1,519,647) (764,643) 
    

員工成本  (1,228,067) (1,111,366) 
廣告及宣傳開支  (49,741) (51,659) 
辦公室及商舖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15,908) (14,287) 
使用權資產攤銷  (149,776) (241,688) 
物業及設備折舊  (18,209) (25,302) 
金融資產淨減值虧損  (13,395) (2,062) 
其他經營成本 5 (108,816) (84,888) 
 

 ──────── ──────── 

經營溢利  214,549 59,163 
銀行利息收入   2,904 195 
融資成本 6 (15,831) (14,694)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4,788 7,542 
  ──────── ──────── 
除稅前溢利  206,410 52,206 
    

稅項 7 (32,343) (13,147) 
  ──────── ──────── 
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之溢利  174,067 39,059 
 

 ════════ ════════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9   

基本  24.27 5.45 
攤薄  24.27 5.45 

  ════════ ════════ 



2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之溢利 174,067 39,059 
 ------------- -------------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不能重新分類至溢利或虧損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 (11) 
   
可重新分類至溢利或虧損之項目   
 外幣換算差額 8,066 10,490 
 ───────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8,065 10,479 
 ------------- ------------- 
   
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之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182,132 49,5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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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104,368 119,990 
 使用權資產  206,231 263,342 
 投資物業  28,199 30,284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6,458 11,67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475 668 
遞延稅項資產  41,956 69,749 
應收貸款 10 721 989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110 10,110 
  ──────── ──────── 
  408,518 506,802 
  --------------- --------------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3,977,722 2,529,671 
 可收回稅項  591 383 
 應收貸款 10 481 1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64,582 532,147 

  ──────── ──────── 
  4,643,376 3,062,385 
  --------------- -------------- 
    
總資產  5,051,894 3,569,187 
  ════════ ════════ 
    

 
 



4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續）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及負債    
權益持有人    
 股本  71,709 71,709 
 股份溢價  222,235 222,235 
 儲備  545,379 363,247 
  ──────── ──────── 
權益總額  839,323 657,191 
  --------------- --------------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及應付費用  38,471 41,966 
 遞延稅項負債  8,260 8,241 
 租賃負債  38,128 65,001 
  ──────── ──────── 
  84,859 115,208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3,573,661 2,400,700 
 借款  361,000 169,890 
 租賃負債  185,878 221,948 
 應付稅項  7,173 4,250 
  ──────── ──────── 
  4,127,712 2,796,788 
  --------------- -------------- 
    
總負債  4,212,571 2,911,996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5,051,894 3,569,1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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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未經審核）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其香港之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則為香港德輔道中 19 號環球大廈 25 樓 2505-8
室。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於香港、中國內地及澳門提供物業代理服務、物業租賃、移民顧問服務及

借貸服務。 
  

除另有說明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幣（「港幣」）列值。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獲董事會批准。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並就投資物業重估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均按公平值列賬）作出修訂，並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以

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D2 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照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使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採用跟本集團營運相關並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

的財政年度強制執行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除外。 
 
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以及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 
 

(a) 於二零二四年生效之已修訂準則及詮釋 
 

採納已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的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b) 尚未生效之新訂及已修訂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已修訂準則及詮釋，並預期採納該等新訂及已

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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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已確認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

以評核表現及分配資源。執行董事以此等報告為基準釐定經營分部。 
 

執行董事以本集團之業務性質為基準評核表現，其中包括住宅、工商物業及商舖之物業代理業

務，以及其他業務主要包括物業租賃、移民顧問服務、借貸服務及按揭轉介服務。本集團的業

務主要位於香港、中國內地及澳門。 

 

期內確認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範圍內 

與客戶簽訂合同的收益   
 按主要服務項目分列   
 －代理費用 3,312,127 2,346,819 
 －移民顧問服務 3,603 2,694 
 －網上廣告 108 275 
 －其他服務 2,176 2,180 
  ──────── ──────── 
  3,318,014 2,351,968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益   
 －租金收入 730 1,096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51 888 
  ──────── ──────── 
 總收益 3,318,795 2,353,952 
  ════════ ════════ 

 
物業代理業務收益及業績進一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代理業務收益 3,312,127 2,346,819 
    
 回贈（附註） (1,519,647) (764,643) 
  ──────── ──────── 
 收益減回贈 1,792,480 1,582,176 
    
 分部經營成本及收入淨額 (1,554,545) (1,537,882) 
  ──────── ──────── 
 物業代理業務分部業績（如下） 237,935 44,294 
  ════════ ════════ 

 
附註:  該款項指因相關交易直接產生對個人買家或合作代理的承諾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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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代理業務  
  

住宅物業 
工商物業 

及商舖 小計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益 3,290,690 21,437 3,312,127 10,789 3,322,916 
 分部間收益 - - - (4,121) (4,121)  
  ──────── ─────── ─────── ────── ────────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3,290,690 21,437 3,312,127 6,668 3,318,795 
  ════════ ═══════ ═══════ ══════ ════════ 
 收益確認時間      
 －在某個時間點 3,290,690 21,437 3,312,127 2,176 3,314,303 
 －隨著時間的推移 - - - 3,711 3,711 
 租金收入 - - - 730 730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 - - 51 51 
  ──────── ─────── ─────── ────── ──────── 
  3,290,690 21,437 3,312,127 6,668 3,318,795 
  ════════ ═══════ ═══════ ══════ ════════ 
       
 收益 3,290,690 21,437 3,312,127 6,668 3,318,795 
 回贈 (1,516,059) (3,588) (1,519,647) - (1,519,647) 
  ──────── ─────── ─────── ────── ──────── 
 收益減回贈 1,774,631 17,849 1,792,480 6,668 1,799,148 
  ════════ ═══════ ═══════ ══════ ════════ 
       
 分部業績 237,422 513 237,935 1,342 239,277 
  ════════ ═══════ ═══════ ══════ ════════ 
       
 使用權資產攤銷 (149,607) (59) (149,666) (110) (149,776) 
 物業及設備折舊 (17,321) (358) (17,679) (296) (17,975) 
 金融資產淨減值虧損 (12,048) (1,347) (13,395) - (13,395)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 - - 4,788 4,78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 
虧損 - - - (1,983) (1,983) 

 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扣除回撥 (382) (119) (501) - (501) 

 物業及設備減值虧損 (43) (13) (56) - (56)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 

虧損 (75) (10) (85) - (85) 
 增添至物業及設備 3,019 18 3,037 10 3,047 
  ════════ ═══════ ═══════ ══════ ════════ 

 
 就分部資料分析而言，租賃產生的支出不被視為資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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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代理業務  
  

住宅物業 
工商物業 

及商舖 小計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益 2,321,629 25,190 2,346,819 10,650 2,357,469 
 分部間收益 - - - (3,517) (3,517)  
  ──────── ─────── ─────── ────── ────────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2,321,629 25,190 2,346,819 7,133 2,353,952 
  ════════ ═══════ ═══════ ══════ ════════ 
 收益確認時間      
 －在某個時間點 2,321,629 25,190 2,346,819 2,180 2,348,999 
 －隨著時間的推移 - - - 2,969 2,969 
 租金收入 - - - 1,096 1,096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 - - 888 888 
  ──────── ─────── ─────── ────── ──────── 
  2,321,629 25,190 2,346,819 7,133 2,353,952 
  ════════ ═══════ ═══════ ══════ ════════ 
       
 收益 2,321,629 25,190 2,346,819 7,133 2,353,952 
 回贈 (756,780) (7,863) (764,643) - (764,643) 
  ──────── ─────── ─────── ────── ──────── 
 收益減回贈 1,564,849 17,327 1,582,176 7,133 1,589,309 
  ════════ ═══════ ═══════ ══════ ════════ 
       
 分部業績 49,111 (4,817) 44,294 34,393 78,687 
  ════════ ═══════ ═══════ ══════ ════════ 
       
 使用權資產攤銷 (241,144) (544) (241,688) - (241,688) 
 物業及設備折舊 (24,220) (536) (24,756) (312) (25,068) 
 金融資產淨（減值 

虧損）／減值回撥 (2,379) 317 (2,062) - (2,602)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 - - 7,542 7,542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淨 
虧損 - - - (1,801) (1,801) 

 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扣除回撥 (7,252) (1,668) (8,920) - (8,920) 

 物業及設備減值虧損 (2,212) (397) (2,609) - (2,609) 
 出售持作出售資產之 

收益 - - - 10,512 10,512 
 出售土地及樓宇之收益 - - - 19,465 19,465 
 出售其他物業及設備之 

虧損 (1,344) (88) (1,432) - (1,432) 
 增添至物業及設備 11,376 111 11,487 293 11,780 
  ════════ ═══════ ═══════ ══════ ════════ 

 
附註: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及權益主要指對本集團而言屬重大的 mReferral Corporation Limited及

其附屬公司的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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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執行董事按各呈報分部之經營業績為基準，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企業開支、銀行利息收入、

銀行借款、透支及其他借款利息及稅項並不包括於分部業績內。 
 

分部間收益乃按照市場慣例之條款進行之交易而產生。向執行董事呈報之來自外部客戶收益與

簡明綜合收益表之計算方式一致。 
 
 分部業績與除稅前溢利之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呈報分部之分部業績 239,277 78,687 
 企業開支 (27,108) (19,681) 

 銀行利息收入 2,904 195 
 銀行借款、透支及其他借款利息 (8,663) (6,995)  
  ─────── ─────── 
 簡明綜合收益表之除稅前溢利 206,410 52,206 
  ═══════ ═══════ 

 
分部資產及負債不包括企業資產及負債、遞延稅項、其他非流動資產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入之金融資產，此等項目均以集中基準管理。以下為按呈報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物業代理業務   
  

住宅物業 
工商物業 

及商舖 
 

小計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4,610,688 18,663 4,629,351 58,878 4,688,229 
  ════════ ═══════ ═══════ ═══════ ════════ 
       
 分部資產包括：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 - - 16,458 16,458 
  ════════ ═══════ ═══════ ═══════ ════════ 
       
 分部負債 3,793,892 19,491 3,813,383 11,036 3,824,41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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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代理業務  
   

住宅物業 
工商物業 

及商舖 
 

小計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2,983,489 14,497 2,997,986 56,162 3,054,148 
  ════════ ═══════ ═══════ ═══════ ════════ 
       
 分部資產包括：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 - - 11,670 11,670 
  ════════ ═══════ ═══════ ═══════ ════════ 
       
 分部負債 2,688,055 23,141 2,711,196 13,716 2,724,912 
  ════════ ═══════ ═══════ ═══════ ════════ 

 
 呈報分部資產與總資產之對賬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4,688,229 3,054,148 
 企業資產 311,124 434,512 
 遞延稅項資產 41,956 69,749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110 10,11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475 668 
  ──────── ────────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總資產 5,051,894 3,569,187 
  ════════ ════════ 

 
 呈報分部負債與總負債之對賬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負債 3,824,419 2,724,912 
 企業負債 379,892 178,843 
 遞延稅項負債 8,260 8,241 
  ──────── ────────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總負債 4,212,571 2,911,9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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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香港及澳門 3,182,422 2,194,491 
 中國內地 136,373 159,461 
  ──────── ──────── 
  3,318,795 2,353,952 
  ════════ ════════ 
  
 收益乃按交易產生之所屬地區為根據。 

 
4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淨虧損 (1,983) (1,801)  

 其他 1,296 2,907 
  ──────── ──────── 
  (687) 1,1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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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經營成本 
 
 主要其他經營成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產生租金收入 102 97 
 －並無產生租金收入 - 21 
 辦公室及分行經營費用（附註 (i)） 42,107 54,970 
 租賃物業的地租、差餉及大廈管理費 20,422 23,815 
 法律及專業費用 18,050 7,724 
 員工招聘、培訓及福利 2,141 3,795 
 保險費用 7,682 7,271 
 銀行費用 8,144 7,722 
 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扣除回撥（附註 (ii)） 501 8,920 
 物業及設備減值虧損（附註 (ii)） 56 2,609 
 出售持作出售資產之收益 - (10,512)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淨虧損／（收益） 85 (18,033)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1,156 1,178 
 －中期業績審閱 - 573 

  ════════ ════════ 
    

 附註： 
 

(i) 辦公室及分行經營費用，包括水電費、通訊費、印刷和文具、運輸、牌照費及維修和

保養費用。 

 

(ii) 本集團視每個城市的每個業務單位為獨立的可識別現金產生單位。當有減值跡象，且

可能無法收回賬面值時，管理層會對現金產生單位予以減值評估。如某資產的賬面值

大於其估計可收回金額，該資產的賬面值會被撇減至其可收回金額。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款、透支及其他借款利息 8,663 6,995 
 租賃負債利息 7,168 7,699 
  ──────── ──────── 
  15,831 14,6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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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4,522 4,982 
  海外 - 65 
 遞延稅項 27,821 8,100 
  ──────── ──────── 
  32,343 13,147 
  ════════ ════════ 

 
除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稅率資格外，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

以稅率 16.5%計算（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就該附屬公司而言，首港幣二百萬元應課稅溢利按 8.25% 徵稅，其餘應課稅溢利按 16.5% 徵
稅。該附屬公司二零二三年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按相同基準計算。 
 
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根據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適用之稅率計算。 
 

8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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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溢利 174,067 39,059 
  ═══════ ═══════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目（千股） 717,086 717,086 
  ═══════ ═══════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24.27 5.45 
  ═══════ ═══════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24.27 5.45 
  ═══════ ═══════ 

 
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目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調整了用於確定每股基本盈利的數字，以計入假設轉換全部有潛在攤薄作用之普

通股股份後會發行之額外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因行

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 
 
10 應收貸款 

 
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貸款到期情況（根據到期日劃分及扣除撥備）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以內 481 184 
 一年以上但少於兩年 700 582 
 兩年以上但少於三年 21 27 
 三年以上 - 380 
  ──────── ──────── 
  1,202 1,173 
  ════════ ════════ 

 
本集團之應收貸款以港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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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應收賬款主要指應收客戶之代理費用，並無授予一般信貸條款。客戶有責任於有關交易完成時

或根據相關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支付款項。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未逾期） 3,681,498 2,187,987 
 逾期少於 31 日 36,578 25,911 
 逾期 31 至 60 日 7,990 28,647 
 逾期 61 至 90 日 5,406 5,360 
 逾期超過 90 日 48,795 57,173 
  ──────── ──────── 
  3,780,267 2,305,078 
  ════════ ════════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主要以港幣及人民幣列值。 
 
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應付物業顧問、合作地產代理及物業買家之佣金及回贈於向客戶收取相關代理費用時才到期支

付。有關結餘包括已收代理費用並須於期間結束後 30 日內支付之相關應付佣金及回贈港幣

337,800,000 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95,165,000 元）。餘下所有應付佣金及

回贈尚未到期。 
 
本集團之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主要以港幣及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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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本集團宣佈截至中期期間，本集團錄得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港幣一億七千四百萬港元，較二零二三

年同期增加 346%。 
 
本集團業績之顯著增長，除其他因素外，乃基於：  
 
(1) 本集團旗下「美聯物業」及「香港置業」業務，其截至中期期間之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顯著上

升。此等提升乃由於 (i) 成功抓緊香港住宅物業市場反彈；(ii) 本集團於香港之穩定市場佔有率；

及 (iii) 本集團營運效率之優化；及 
 
(2) 儘管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業務之營商環境極為困難，隨著於二零二三年最後一季實施一系列策略

性措施，包括晉升新銷售管理團隊（連同新行政總裁）及連串新措施（包括重新定位其業務模

式及精簡內地之營運），本集團在中國內地之經營業績得到顯著改善。 
 
於中期期間，香港本地住宅物業成交總額下跌 0.2%，相比之下本集團之收益按年增長 41%，表現更勝

一籌，主要歸功於集團近年推行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措施。 
 
樓市撤辣成效正面 
 
香港政府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底全面「撤辣」，取消所有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為香港物業市場帶來

強勁刺激。根據土地註冊處數據顯示，二零二四年三月至五月一手住宅物業註冊量高達 7,069 宗，是

近五年來任何三個月時段的最高水平。二手市場亦回暖，二零二四年上半年的二手住宅物業註冊量較

二零二三年下半年上升 48%。樓價亦一度出現反彈，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顯示，樓價於二零二四年三

月至四月曾連升兩個月，而至二零二四年五月才重拾跌浪。  
 
所有鬆綁措施中，全面撤銷「新住宅印花稅」（NRSD）及「買家印花稅」（BSD），相信是令樓市

交投暢旺的最大動力。現時所有買家，不論居民身份，均繳付相同的印花稅率，稅率由港幣一百元至

樓價的 4.25%不等。「撤辣」刺激內地買家需求，對新盤尤其殷切，亦令投資客需求重燃。根據市場

資訊，二零二四年上半年約有 1,000 個單位屬於「一客多購」。據本集團物業研究團隊數據，內地買

家於二零二四年四月的一手物業銷售金額佔比達 57%，創下集團自二零一零年開始追蹤此數據以來的

新高。  
 
樓市再度向下 
 
自二零二四年五月以來，樓市價格走勢漸轉疲弱，交投亦較今年的高峰期萎縮。於二零二四年五月至

七月之三個月期間，樓價下跌 3%，主要是由於發展商採取求量策略，劈價推出新盤。今年第二季，

一二手樓價差幅仍高於 12%，以致二手樓市交投相對淡靜。近數月來，經濟前景不明朗、利率高企、

加上地緣政治局勢升級，亦令整體樓市回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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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後，本港零售業受美元強勢衝擊，多種外幣匯率下挫，造就港人外遊消費。港人週末北上大灣區

飲食及購物已成習慣。二零二四年四月的復活節長假期，該月份零售業銷售按年下降 16.5%，跌幅驚

人，而且其後數月下滑情況持續。若毗鄰的商店及食肆不斷倒閉，自然令潛在買家有所猶疑。 
 
此外，息口高企亦令市場憂慮。利率由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三年間上調 525 個基點後，於過去一年多

保持穩定。儘管自二零二三年底以來，坊間出現不少減息預測，惟即使聯儲局主席清楚表達出減息的

意向，但仍未有明示利率下降的時間表或程度。誠然，本地樓市需求備受利率走勢影響，由於二零二

四年上半年利率高企不下，本地港人購買力按交易金額計算減弱。此外，舉行在即的美國總統大選帶

來不明朗因素。美國總統候選人之一，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已表明，假若當選，將對中國商品加徵更多

關稅，其言論亦令買家信心蒙上陰霾。 
 
員工生產力與成本效益有所提升 
 
期待以久的撤銷樓市緊縮措施曾被寄望可為樓市帶來長遠支持，但僅短暫刺激物業交投。本集團以至

整個行業，在二零二四年上半年未有重回擴張狀態。業績期內，管理層專注於提高前線生產力及改善

集團營運效率。其中一個關鍵的舉措為新增集團行政總裁（住宅）一職，負責監督及提升香港、澳門

及中國內地的銷售業務。在新任集團行政總裁（住宅）的帶領下，成功提升跨境銷售合作，收窄集團

內地業務之虧損，效率和效果有所強化。與此同時，集團投入大量精力於優化營運、重組業務流程以

及提升績效之上，令本集團的銷售生產力跑贏大市。 
 
面對疲弱的零售市道，集團把握機會於續約時爭取較佳的租賃條款，並於二零二四年上半年取得重大

成果，整體租金開支持續下降。   
  
展望 
 
經濟前景挑戰重重 
 
目前本港經濟缺乏新動力，港人「報復式」外遊對零售業影響至深。美元強勢確實從多方面削弱香港

競爭力，令影響加劇。美元強勁不但促使港人出國旅遊，亦令外國遊客訪港旅遊變得相對昂貴。旅遊

業難以回復至疫情前水平，新興的跨境消費潮令情況雪上加霜。縱使二零二四年下半年港元或會隨減

息轉弱，惟預料此趨勢未可逆轉。不過，若港元走弱，相信訪港旅客人數將會回升。香港政府積極舉

辦世界級盛事及節慶活動，有望取得成效。此外，提高內地居民旅客自香港進境內地攜帶行李物品的

免稅額度，對香港亦有裨益。 
 
儘管市場普遍認為，未來減息機會極高，尤其是美國正擔憂經濟放緩。然而，近年來多次減息期望落

空，相信買家不會於減息前採取行動。若二零二四年底前按預期減息多於一次，本地需求可望回升。

市場另一憂慮為地緣政治局勢，美國總統大選將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舉行，選舉結果將對中美關係產

生深遠影響。儘管地緣政治環境不明朗，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仍取得增長。同時，有報導指在

港府推出多項金融政策吸引中國內地富裕人士及家族後，香港已重新受到青睞。而豪宅市場預計將會

受惠。 
 
  



18 

中國內地經濟方面，二零二四年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相較二零二三年同期增長 4.7%，數值低

於市場預期，及較對上一個季度為慢，經濟增長似乎平穩。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出台的「517 樓市新

政」，相信有利內地樓市氣氛，繼而帶動發展商銷售，惟整體效果仍需時體現。二零二四年七月中旬

舉行的中國「三中全會」上，中央政府推出多項新經濟扶持政策，本集團預料可惠及內地及香港經

濟。 
 
教育樞紐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樓價指數數據顯示，二零二四年五月，私人物業樓價指數下跌 1.32%，在連升

兩個月後掉頭回落。然而，租務市場表現卻十分熾熱。二零二四年三月至五月，租金連續上揚三個

月，跑贏樓價表現。再者，當時尚未踏入暑假租務旺季，於二零二四年六月，隨著更多非本地學生湧

港迎接新學期，租金進一步上升 0.2%。無可否認，香港現已成為教育樞紐。二零二五年《QS 世界大

學排名》報告顯示，香港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數目為亞洲城市中最多。時至今日，香港儼然成為

非本地生進修的熱門地點。二零二三年，全年香港學生簽證獲批數量增加約 32.6%，錄得約六萬人，

這數字今年有望增加至八萬，主要是因為港府將八間資助大學的非本地生學額提升一倍至 40%。 
 
子女教育相信是眾多內地專才申請來港工作的主要動力。隨著更多非本地生來港就讀，租務市場料將

繼續保持暢旺，對承托整體樓市有顯著的幫助。 
 
明顯地，香港移民潮高峰期已過。隨著更多非本地生來港就讀以及外地人才來港工作，相信住屋需求

會隨之增加，帶動租金持續攀升。二零二三年，有近十四萬名申請人通過各項吸納人才計劃獲准來

港，其中約十二萬名受養人（即配偶或子女）獲准隨同來港，樓市因此受惠。 
 
目前，小型私人單位租金回報率約為 3.4%，遠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錄得的近期低位 2.3%。於高息

率的環境下，3.4%租金回報率或不甚具吸引力，然而，對於個別內地人士，已屬可接受的回報水平，

因不少內地城市的回報水平更低。本集團相信，隨著政策放寬，交投急劇上升，並非一次性需求釋

放，內地的購買力將繼續支撐本港樓市。 
 
保持精簡、靈活、數碼化、全方位 
 
內地買家積極入市，加上本港與中國內地進一步互聯互通，市場形勢隨之改變。根據土地註冊處數據

顯示，二零二四年上半年一手物業註冊量較二零二三年同期上升 47.8%，二手物業註冊量則下跌

7.5%。值得一提的是，啟德及香港仔（黃竹坑）於新盤銷售金額方面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 
 
誠然，「撤辣」後集團需要一套全新的銷售策略，例如將精力集中於內地買家鍾情的地區。集團管理

團隊將持續分析市場狀況，並作出審慎決策以把握機遇，同時創造最大效益。 
 
近年來，集團在銷售管理、數碼營銷、擴展服務範疇等方面均持續取得進展。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

的銷售管理團隊經歷一系列人事調配，帶動銷售團隊的生產力及協同效應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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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集團的內部線上銷售平台為代理提供各區的樓盤資訊，提高前線員工的流動性及靈活性。與此

同時，本集團的營銷工具逐步數碼化，其中最顯著的成效是增加集團前線員工使用數碼平台。有賴香

港政府的努力，內地人才紛紛來港工作及定居。集團早於數年前已積極開設教育顧問服務，協助客戶

子女在港尋找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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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資源及不同借款融資撥付其經營業務所需。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為港幣 664,582,000 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港幣 532,147,000元）。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借款為港幣 361,000,000 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 169,890,000 元），及其償還期表列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以內償還之銀行借款   
    包含要求償還條款 301,000 - 
 --------------- --------------- 
一年以內償還之關聯方貸款   
    包含要求償還條款 60,000 - 
    不包含要求償還條款 - 169,890 
 ──────── ──────── 
 60,000 169,890 
 --------------- -------------- 
   
 361,000 169,890 
 ════════ ════════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與本公司董事及控股股東黃建業先生（「黃先生」）

及一間黃先生為最終實益擁有人的公司各訂立貸款協議取得融資。來自一間關聯公司的貸款已於中期

期間償還。來自黃先生的貸款已於到期時續期及為無抵押、計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資產負債比率維持在 0%（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淨資產負債比率乃按淨借款 1（借款總額減現金及銀行存款）相對本集團權益總額之基準計

算。總資產負債比率為 43.0%（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9%），總資產負債比率乃按借款總

額相對權益總額之基準計算。總資產負債比率上升主要由於增加銀行借款，以應付一手住宅物業銷售

之短期融資需求。流動資金比率為 1.1（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乃按流動資產相對流

動負債的比率計算，以反映財務資源充裕程度。股本回報率為 20.74%（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5.32%），乃按本集團期內溢利相對權益總額的比率計算。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獲數家銀行提供而未動用之借貸融資額度為港幣 1,102,000,000 元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405,000,000 元）。本集團獲批授之借貸融資額度按浮動利率計

息。本公司董事（「董事」）將繼續採取適當財務政策，從而維持最佳借款水平以應付本集團資金所

需。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獲授之借款融資以（其中包括）本集團若干應收賬款之浮動抵押作

抵押，該等賬款之賬面值約為港幣3,715,890,000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238,916,000
元）。 
 
 

                                                 
1 當現金及銀行存款金額多於借款總額時，淨借款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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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以港幣、人民幣及澳門幣列值，而本集團之借貸則以港幣列值。本集團並無

採用貨幣對沖工具。 
 
本集團業務主要於香港進行，其貨幣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幣列值。由於本公司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

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人民幣列值，故本集團面對人民幣匯率風險。由於本集團旗下個別公司大部分交

易均以與其相關業務之功能貨幣相同之貨幣結算，因此本集團旗下個別公司承受的外幣風險有限。董

事認為，現階段毋須採取對沖措施以應對人民幣匯率風險，但會密切監察其波幅。 
 
本集團貸款組合及借貸業務資料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應收未償還貸款為港幣 1,202,000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173,000 元），此為貸款予僱員。未償還貸款餘額有 12 宗（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
宗），當中涉及不同借款人。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最大筆之應收未償還貸款為港幣 354,000 元（約佔整體未償還貸款組合的

29%）。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來自五大借款人的應收未償還貸款額為港幣 1,077,000 元，佔整體

未償還貸款組合約 90%。於期內並無貸款減值虧損（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本集團的借貸業務由本集團旗下之借貸公司美聯信貸有限公司（「美聯信貸」）經營。 
 
一般來說，每筆貸款申請在授予借款人之前必須經過三個階段，即（i）文件收集和驗證；（ii）信貸

風險評估；及（iii）借貸委員會之批准。 
 
信貸風險評估基於借款人的財務實力和還款能力、所提供的抵押品、當前市場和競爭條件以及利率環

境。 
 
美聯信貸提供的所有貸款均須由借貸委員會個別處理批准，該委員會由具備房地產和融資領域專業知

識的高層管理人員組成。 
 
貸款利率是根據評估的信用風險程度、貸款期限、貸款金額、可用資金以及與借款人的任何其他相關

業務關係所釐定。 
 
美聯信貸的催收團隊定期審查其借貸組合以監控違約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於競爭事務審裁處針對本公司及本集團若干附

屬公司與人員（「答辯人」）展開法律程序（「審裁處法律程序」），指控彼等於二零二二年年底至

二零二三年年初期間違反及╱或參與違反香港法例第 619 章競爭條例的第一行為守則。 
 
根據本集團法律顧問的意見，本公司及其兩間附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十八日向競委會同時提出司

法覆核（「司法覆核申請」）及永久擱置法律程序（「擱置申請」）的兩項申請，審裁處法律程序目

前受到司法質疑。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日，高等法院已批准提出司法覆核申請。司法覆核申請及擱

置申請的正式聆訊已於二零二四年八月八至九日舉行。法院表示兩項申請的判決可能會於二零二四年

十一月八日前作出。此兩項申請的結果將對審裁處法律程序有重大影響，包括會永久擱置或撤銷整個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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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審裁處法律程序仍處於早期階段，在司法覆核申請和擱置申請結果出來前，答辯人無需提

交抗辯文件或任何其他狀書。該審訊（如果允許進行）不會早於二零二五年第三季進行，並且很大程

度上取決於上述兩項申請的結果。 
 
除提出司法覆核申請和擱置申請外，本公司將繼續積極為審裁處法律程序進行抗辯。因此，由於高度

的不確定性，對潛在負債（如有）進行足夠可靠的估計為不可行。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本集團於二

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並沒有計提撥備。 
 
除上述披露外，本集團曾牽涉若干有關物業代理服務之索償╱訴訟，包括多宗第三方客戶指稱本集團

若干僱員於向客戶提供意見時，曾對客戶擬購買的有關物業作出錯誤陳述的個案。經諮詢法律意見

後，管理層認為，已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計提足夠撥備以彌補任何潛在負債，或根據當前事實及

證據並無跡象顯示可能出現經濟資源流出情況，故毋須計提撥備。 
 
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 4,670 名全職僱員（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31
名），其中 4,013 名為營業代理、399 名為辦公室後勤員工及 258 名為前線支援員工。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政策大致參照業內慣例、個人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此外，本集團會因應本身之

業績及僱員之個人表現，考慮向合資格僱員授予酌情花紅、與溢利掛鈎之獎勵及購股權。本集團亦向

其僱員提供其他福利，包括教育津貼、醫療及退休福利。就僱員發展方面，均定期提供內部及外間培

訓及發展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中期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守則之遵守 
 
本公司於中期期間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C1 載列之企業管治守則所

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本身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不較上市規則附錄 C3 所載之上市發行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規定之準則寬鬆。 
 
在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中期期間內所有適用時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有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所訂之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中期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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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與管理層討論本集團中期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刊發二零二四年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業績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midland.com.hk)。本公司之

二零二四年中期業績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致謝 
 
本人衷心感謝集團全體員工的不懈努力和堅毅不屈，並感激各位客戶和合作夥伴長期鼎力支持。我們

同心協力，已成功抵禦了雷霆風暴，並將繼續為集團開創更美好明天。 
 
 

承董事會命 
美聯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董事總經理兼執行董事 
黃靜怡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黃建業先生、黃靜怡女士、黃子華先生及施嘉明先
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君達先生、孫德釗先生及陳念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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